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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建委关于2007年底前对本市申请廉租住房租

赁补贴的住房困难城市低保家庭实现应保尽保加大廉租住房建设力度工作

方案的通知 

 
(京政办发[2007]69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建委《关于2007年底前对本市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住房困难城市低保

家庭实现应保尽保加大廉租住房建设力度的工作方案》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关于2007年底前对本市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住房困难城市低保家庭实现应保尽保加大廉租住房建

设力度的工作方案 

（市建委 二〇〇七年十月九日）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

在2007年底前对本市符合规定住房困难条件、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城市低保家庭实现应保尽保，

加大廉租住房建设力度，结合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为工作重点，在摸清需求的基础上，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廉租住房保

障政策的实施力度，在2007年底前，对本市符合规定住房困难条件、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城市低

保家庭实现应保尽保。同时，针对目前廉租实物住房房源不足的问题，加大建设力度，抓紧筹集房

源，用于解决符合规定条件、申请廉租实物住房家庭的住房困难。 

  二、职责分工  

  各区县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符合规定住房困难条件的城市低保家庭摸底调查和保障工作。各区

县政府要迅速建立健全住房保障审核管理机构，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等基层组织的作用，

制订详细周密的工作方案，2007年底前必须完成既定工作目标。市政府将上述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对区

县政府的政绩考核之中。 

  市建设、发展改革、国土资源、规划、财政、民政等部门要按照《北京市城市廉租住房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对各区县廉租住房保障工作提供政策

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市建委要及时跟踪了解情况，加强组织协调，指导各区县政府做好廉租住房保

障工作。 

  三、实现应保尽保的工作安排 

  （一）建立住房保障审核窗口。 

  按照“三级审核、两级公示”的住房保障管理体系要求，各区县政府要尽快建立本区县住房保障

审核窗口，整合工作职能，充实工作力量，保证必要工作经费和办公设备。此项工作要在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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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前完成。 

  （二）摸清低保家庭住房情况。 

  2005年本市通过调查统计确定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低于7 5平方米的低保家庭约为3 83万户，目

前已有5831户申请了租赁补贴，尚有约3 25万户没有申请。各区县政府要组织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

和民政等相关部门，以上述调查统计数据为基础，逐户走访、核实，同时对2006年以来新增人均住房

使用面积低于7 5平方米低保家庭情况进行登记核实，纳入今年保障范围。此项工作要在2007年11月

底前完成。 

  （三）制定低保家庭住房保障方案。 

  各区县政府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制定保障方案，明确保障家庭数量，测算房源和资金需求，于

2007年12月10日前报市建委备案。 

  （四）提高廉租住房租赁补贴标准。 

  通过适度提高廉租住房租赁补贴标准，解决目前因补贴标准较低，部分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难以

租赁到房屋的问题。2007年10月底前，由市财政局、市建委共同研究调整城八区补贴标准，远郊区县

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房租水平研究调整本区县补贴标准，报市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 

  （五）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各区县政府要按照《管理办法》关于廉租住房保障审核与分配的规定，组织好低保家庭保障方案

的实施工作，确保在2007年底前将符合条件并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城市低保家庭的租赁补贴及时发

放到位，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 

  四、加大廉租实物住房的建设和筹集力度 

  （一）进一步加大新建廉租实物住房的建设力度。 

  在抓紧通过配建方式建设廉租实物住房的基础上，加大工作力度，集中建设一批廉租实物住房。

其中，市级部门组织建设的由市规划、国土资源、建设等部门负责提供建设用地，由市建委委托的单

位作为建设实施主体；各区县政府组织建设的，由区县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作为建设实

施主体。 

  对集中建设的廉租实物住房项目，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对在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项

目中配建的廉租实物住房项目，与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立项核准同时进行，在批复中明

确配建比例等问题，项目建成后由政府回购。 

  对市及区县政府确定的廉租实物住房建设项目，市各有关部门要加快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力争在

2007年内开工，2008年上半年交付使用。 

  （二）由各区县政府收购一批存量住房用于实物配租。 

  各区县政府可根据市建委审定的区县廉租实物住房房源收购计划，通过在媒体上发布廉租住房征

购信息或委托房地产中介机构等方式，抓紧收购一批户型和价格适合的房屋用于实物配租。 

  同时，可采取租赁的方式，由区县政府委托相关单位按市场价承租房屋，以廉租住房租金标准出

租给符合条件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金差价由市和区县财政按8∶2的比例负担，市、区县两

级财政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五、加快确定准入标准，做好调查建档工作 

  （一）根据《管理办法》和《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加快确定本市廉

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准入标准，城八区准入标准由市建委会同有关部门确定，远郊区县准入标

准由区县政府结合实际确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此项工作要在2007年10月底前完成。 

  （二）各区县政府要根据准入标准，结合“三级审核、两级公示”住房保障管理体系的建立，组

织对本行政区域内符合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进行调查、登记，建立低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住房档案，并将调查建档材料于2007年12月10日前报市建委，由市建委在2007年底前汇总建立

全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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